
泉州 市医疗 保障 局
文件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医保〔2024〕124号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扩大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付费改革实施范围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保分局、卫健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
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市医保中心、市医保基金监测中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泉州市第一医院、泉港区医院、石
狮市医院：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医保发〔2021〕48号）和《国家医疗保障
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 2.0版分组方案并
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4〕9号）等文件精
神，为统一全市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提前做好衔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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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2.0版分组方案落地使用工作，促进全市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工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确保实现“同病同治同价”，现就扩

大我市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改革实施范围有关事项

通知如 :

一、扩大DRG付费改革实施范围

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泉州市第一医院、泉港区医

院、石狮市医院等4家定点公立医疗机构纳入我市DRG 付费改革

实施范围。

二、实施时间

自2024年10月 14日起实施，2024 年10月14 日（不含）

前出院的患者，仍按既往医保支付政策进行结算。

三、DRG付费相关政策

具体实施工作按照《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工

作的通知》 （泉医保 〔2022〕 124号）、《泉州市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付费（DRG）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规程（试行）》 （泉医保中

心〔2022〕 40号）、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关于调整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病组权重的通知》

（泉医保〔2023〕97 号）、《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付费工作的通知》（泉医保〔2023）114号）和《泉州

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按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工作的通知》（泉医保 〔2024〕77号）

等文件规定执行。对《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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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

费工作的通知》（泉医保〔2023〕 114号）确定的职工生育病例

DRG 支付标准试点医疗机构扩大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

泉州市第一医院。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实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付费模式,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断优化医保付费工作，对接国家
V

DRG2.0版分组落地工作的具体要求，对定点医疗机构规范诊疗

行为，优化医疗服务标准，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充

分认识统一DRG 付费方式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密

切配合、协同协作，有序做好DRG付费改革工作。

(二）细化工作任务。各相关医疗机构要提前做好院内员工

动员部署和政策��读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求收革共识，为
DRG付要模永谈章户打好基础;要认真要国*国餐建枣业务

3

强院内能薹糸统建标准，根据DRC;付费所霈数据的传输需要

设，提务医保结算清窀填报的完整度、合松率和准确橙空属地医
保经办机府要加强与各医疗机构的沟通协调似�w医磲信息系统
相关改造工作，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保结算清单上传、质控以及

相关信息化改造工作，强化实施DRG 付费后的医院运营管理，规

范医保结算清单的填写上传，全面提升DRG 付费入组的准确率和

结算率。

(三）加强改革协同。医保、卫健部门要加强协同协作、密

-3-



切配合，强化DRG付费模式下的医保基金精细化管理，建立完善

DRG付费基金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改革实效。市、县医保部门、

各经办机构要按照属地分级管理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强化辖域

内医疗机构DRG付费运行监测和管理，并将监测情况与医保日常

稽查稽核工作有机衔接，规范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卫健部门要督

促医疗机构严格执行临床路径，规范诊疗行为，不断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DRG付费业务培训教育，强化改革

意识，全面提升医务人员在改革工作中的参与度，要畅通意见建

议收集反馈渠道，准确解读改革政策，努力形成共同发展、良性

互动的艮好改革氛围。

以往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各单

位要加强DRG 付费改革实施后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总结

经验做法，巩固提升改革成效。对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

时向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反馈。

A拾
桌州市西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9月10a
（此件依申谱公开）

抄送:省医保局，省卫健委，市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9月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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